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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安全建议

本协会竭力推荐制冷空调产品或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及保养执行国家认可的安全规范和标准。
作为行业协会，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力求在制定本协会标准时，采用当前的技术工艺水平和成熟有效的实践经验。但是，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不保证按照这些标准进行的任何实践无害或没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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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4612245]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是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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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4108181]引  言

本文件为规范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中制冷剂的使用，减少制冷剂的泄漏排放，提供了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规范编制组开展了相关专题研讨，在总结国内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制冷剂管理相对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吸收近年来众多有代表性专业企业实践成果，并以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全国各有关单位和行业专家的意见，最终形成本规范。
本文件在实施过程中，希望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制冷剂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9410818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在设计、产品开发、制造、安装、维修、运行、保养、报废过程中制冷剂管理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氟代烃类制冷剂。
[bookmark: _Toc9410818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778 制冷剂编号方法和安全性分类
GB/T 9237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GB/T 18517 制冷术语
JB/T 7249 制冷设备 术语
JB/T 12319 制冷剂回收机
JB/T 12844 制冷剂回收循环处理设备
[bookmark: _Toc94108184]3 术语和定义
GB/T 7778、GB/T 18517和JB/T 7249 界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制冷剂循环系统   refrigerant cycle system
制冷空调系统中制冷剂循环经过的所有部件和管路组成的系统，包括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节流装置、容器、管路、附件等。
3.2 制冷剂回收 refrigerant recovery 
从制冷空调设备中排出（及抽取）制冷剂，并将其贮存到一个外部专用钢瓶中。 
3.3 制冷剂再循环refrigerant recycling
通过分离油、去除非冷凝物以及采用装置来去除水分、酸度和颗粒物质，以减少用过的制冷剂中的杂质达到可以再使用的技术要求，也可称之为制冷剂净化。
3.4 制冷剂再生refrigerant reclamation
将已经使用过的制冷剂进行处理以符合新品的技术要求。    
3.5 制冷剂泄漏 refrigerant leak
制冷空调系统或储存制冷剂的容器中由孔或裂缝导致的制冷剂排放到大气中。
3.6 泄漏率Leak rate
单位时间制冷剂泄漏的数量。泄漏率受压差（入口与出口）、泄漏的气体类型和泄漏路径的流动特性的影响。 
[bookmark: _Toc94108185]4 一般要求
4.1 从事安装、维修和保养服务的企业应获得行业或设备厂家资格认定，优先选用获得中国制冷空调行业维修安装企业能力等级证书/CRAA服务认证证书的企业。
4.2从业人员应经过得到认可的厂家或专业技术培训机构的培训，从事制冷剂处理、监管的人员还应掌握制冷剂管理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涉及电气操作、焊接操作等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应持证上岗。
4.3 制冷剂管理工作应有可追溯记录。
4.4 制冷空调设备的维修、报废处理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4.5 专门从事制冷剂回收、再生利用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4.6 制冷剂的购买方应向具有制冷剂销售资质的合法单位购买。
4.7 制冷剂的使用应每年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配额或备案管理，并向行业协会报送使用数据。
4.8 制冷空调设备的使用单位和操作人员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制冷剂的故意排放或泄漏，应采取一切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措施减少制冷剂泄漏。
4.9 检测到制冷剂的泄漏点，操作人员应及时对设备进行维修，并及时对维修效果进行检测。
4.10 严禁使用制冷剂清洁系统和零部件。
4.11 在涉及制冷剂的操作时，应严格按照规范执行，做好个人防护，如佩戴安全眼镜、手套和安全鞋等，避免液化制冷剂喷射到人身，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冻伤。
4.12 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的安装维修等操作使用的工具和仪器仪表，需适配设备及系统中已充注的制冷剂，并应按照厂家规定要求定期进行标定和维护。采用（弱）可燃制冷剂制冷空调安装维修等操作使用的工具和仪器仪表应符合GB/T 9237的安全要求。
[bookmark: _Toc94108186]5 设计
5.1 在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设计过程中，应确定制冷剂泄漏到大气中的泄漏源，并采取措施防止制冷剂排放到大气中。设计过程中需要依据制冷剂的安全级别，选择依据相应的法规标准进行组件和系统设计，满足相应法规标准中安全设计的要求和允许制冷剂充注量要求。
5.2 在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设计过程中，应采取尽可能减少制冷剂充注量的设计方案。
5.3 设备制造商应提供文件，指导现场人员如何安装、操作和维修设备，以减少制冷剂泄漏。
5.4 设备和系统的设计及安装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接头和其他连接件。
5.5 气压脉冲和运行部件的振动会导致泄漏，应充分考虑相关措施以减少振动引起的泄漏。
5.6 截止阀
在设备及系统中设计安装必要的截止阀，需考虑维修和报废时快速回收制冷剂的需求和减少制冷剂泄漏。
5.7 材料兼容性
设备和系统选用的材料与所使用的制冷剂和润滑油应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5.8 检修阀或检修联结器
系统应提供方便进行抽真空、制冷剂充注和回收操作的检修阀或检修联结器，每个制冷回路至少应提供一个检修阀或检修联结器。
5.9 安全装置
系统安装装置应满足GB/T 9237的要求。
5.10 排气装置
运行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大系统，应提供连续排气装置。新设备设计时，应注意选好排气口的位置，使得排气装置排掉制冷剂的质量小于排掉空气的质量。
5.11制冷剂泄漏探测仪
大中型制冷空调系统的机房应配备制冷剂泄漏探测仪并与报警系统联动，以预警早期制冷剂泄漏。
[bookmark: _Toc94108187]6 产品开发和测试
[bookmark: _Toc94108188]6.1 泄漏试验
制冷空调设备的试验室测试和现场测试时，应对系统或部件进行制冷剂泄漏试验，具体要求见第8章。
[bookmark: _Toc94108189]6.2 制冷剂的处理
试验室应配备制冷剂回收设备。测试设备的制冷剂需要抽出时，制冷剂应回收。经检测不能利用的回收制冷剂，应送交持有认定资质的单位进行再生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bookmark: _Toc94108190]6.3 系统清洁、泄漏试验和抽真空
原型机和样机的装配应保持清洁。对未充注系统进行试验时，同样也应按照产品的要求进行泄漏试验和抽真空，在确认系统没有泄漏时，才可进行充注。
[bookmark: _Toc94108191]6.4 振动试验
除了性能、噪声和寿命试验外，产品还应进行运输振动及其影响的试验。
[bookmark: _Toc94108192]6.5 数据记录和保存
试验室应对制冷剂库存、使用情况进行记录和保存。
[bookmark: _Toc94108193]7 制造
[bookmark: _Toc94108194]7.1 一般要求
工厂制造和现场装配的系统，在运输前应对所有设备、部件和整个系统进行清洁、干燥、泄漏试验、抽真空和密封。
[bookmark: _Toc94108195]7.2 工厂泄漏试验
制造商应对部件和系统进行泄漏试验，泄漏试验结果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当采用制冷剂或含有制冷剂的气体作为泄漏试验介质时，制冷剂的处理应符合7.5条的规定。
[bookmark: _Toc94108196]7.3 抽真空
进行工厂充注的系统进行泄漏试验确认不泄漏后，应抽真空至绝对压力132Pa或更低的压力，去除水蒸气和不凝性气体。
[bookmark: _Toc94108197]7.4 保护充注
禁止使用氟代烃类制冷剂作为保压气体。
[bookmark: _Toc94108198]7.5 制冷剂的处理
系统和部件试验及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制冷剂需要抽出时，制冷剂应回收。经检测不能利用的回收制冷剂，应送交持有认定资质的单位进行再生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bookmark: _Toc94108199]8 安装
[bookmark: _Toc94108200]8.1 现场设备和系统的安装
a) 所有的管道和接头都应防止泄漏，在安装之前，所有的管道和接头都应清洁。铜管的外侧和接头的内侧在焊接前都应光亮清洁，焊接填充金属应与被连接的材料类型相容。
b) 现场装配的系统应检查连接紧固性。
[bookmark: _Toc94108201]8.2 现场耐压试验
大中型系统现场充注制冷剂前，系统应进行耐压试验。
[bookmark: _Toc94108202]8.3 现场泄漏试验
所有系统都应进行现场泄漏试验，以确保系统的密封性，防止制冷剂泄漏。
[bookmark: _Toc94108203]8.4 现场抽真空
进行现场充注的系统进行泄漏试验合格后，应抽真空至绝对压力132Pa或更低的压力，去除水蒸气和不凝性气体。
[bookmark: _Toc94108204]8.5 现场充注
    确认系统泄漏试验和抽真空合格后才应进行现场充注，系统应按照设备制造商的文件和制冷剂制造商在运输钢瓶上的说明书，进行制冷剂充注。如系统在抽真空后没有充注满，应保持未充注满制冷剂（指中高压制冷剂）的系统处于正压状态。确保用来连接制冷剂钢瓶接头的螺纹与制冷剂钢瓶接头上的螺纹相匹配，切勿强行进行不匹配的连接，避免损坏制冷剂钢瓶接头螺纹。
[bookmark: _Toc94108205]8.6 制冷剂充注记录和保存
在大中型系统中，应记录下列信息并保存：
a) 安装公司的名称和客服电话；
b) 设备的标识（型号）；
c) 充注制冷剂的类型、充注日期和充注量；
d) 泄漏率和确定泄漏率的方法。
[bookmark: _Toc94108206]9维修/运行/保养
[bookmark: _Toc94108207]9.1 维修
9.1.1 设备维修需更换制冷剂循环系统零部件或若需打开和制冷剂连通的部分，应先回收制冷剂或者将制冷剂全部隔离在远离泄漏点的部位（使用截止阀）。严禁在有余压或制冷剂的情况下对设备、管路及元件进行火焰切割、施焊等操作。采用A2L制冷剂的制冷空调设备，在进行焊接之前以及在焊接的过程中，要使用无氧氮气对焊接部分进行清洁和保护。
9.1.2 检查维修区域是否存在制冷剂泄漏。检查前确认所用的检漏设备适用于该空调器系统制冷剂。为避免操作人员产生窒息风险，操作区域需要保持通风或在密闭空间有强制排风装置。
9.1.3 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在同一系统中混用不同类型的制冷剂。如需改变系统的制冷剂类型，应执行GB/T 9237的规定。
9.1.4 对于有泄漏但没有量化每年制冷剂损失的大系统，应首先对系统进行检漏和维修。应注意所有接头、垫圈、控制膜和轴封（油的痕迹可能是泄漏的征兆），确认系统密封正常后再根据系统的设计要求加注制冷剂。
9.1.5 小修理（指不涉及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和辅助热交换器盘管的更换）时，在系统或其组件与大气连通之前，可先将压力均衡来防止制冷剂损失。
大修理时，应将需修理的系统部分隔离，以减少制冷剂在回收过程中的损失。如无法隔离，应将系统中的制冷剂抽取到系统的贮液器或回收到其他合适的钢瓶中，然后才能进行维修。回收的制冷剂应按照第11章的要求进行处理。禁止将制冷剂排放到大气中。
9.1.6 出现机械故障、污染或电机烧毁后的压缩机系统清洁处理
在出现故障的系统中，如果制冷剂因污染而从系统中移除，应对制冷剂按照第11章的要求进行回收和处理。禁止将制冷剂排放到大气中。
9.1.7 在系统维修后，应按照第8节的要求进行泄漏试验、抽真空和充注制冷剂。
[bookmark: _Toc94108208]9.2 运行和保养
设备和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制定书面的运行流程、保养计划和保养规范，以便能迅速监测和处理系统中制冷剂泄漏问题。在制定这些书面规定程序时，应遵循制造商的要求。
工商用系统的制冷剂超过5吨CO2当量，操作人员应对设备检漏。检漏应按以下频率进行：
a) 设备的制冷剂不低于5吨但少于50吨CO2当量，至少每12个月检漏一次；如果已安装了在线制冷剂泄漏探测仪，至少每24个月检漏一次。
b) 设备的制冷剂不低于50吨但少于500吨CO2当量，至少每6个月检漏一次；如果已安装了在线制冷剂泄漏探测仪，至少每12个月检漏一次。
c) 设备的制冷剂不低于500吨CO2当量，至少每3个月检漏一次；如果已安装了在线制冷剂泄漏探测仪，至少每6个月检漏一次。
[bookmark: _Toc94108209]9.3 制冷剂泄漏探测仪
a) 制冷剂不低于500吨CO2当量设备的操作人员，工作时应配置制冷剂泄漏探测仪，一旦发生泄漏将向操作人员或维修公司发出报警。
b) 设备操作人员应对制冷剂泄漏探测仪至少每12个月进行检查，确保制冷剂泄漏探测仪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94108210]9.4 制冷剂数据记录和保存
操作人员对设备检漏，应记录设备的以下信息并保存：
a) 制冷空调设备名称、数量，以及设备中原始充注的制冷剂种类和数量；
b) 检漏的日期和结果；
c) 发现泄漏时的泄漏位置；
d) 发现泄漏率大于允许泄漏率的日期；
e) 每次充注制冷剂的名称、数量和种类（新的、再利用的或再生的），再利用制冷剂的来源；
f) 被回收的制冷剂数量、再利用或处置情况，相关回收设备的名称、型号；
g) 应在制冷剂钢瓶上贴标签（包括制冷剂编号、化学式、危险和警示）并按照国家规范用颜色记号标示。根据国家规范，内装回收制冷剂的钢瓶应该加专门标识，例如，“HCFC-22—回收制冷剂—查验之前勿用”。
h) 进行设备安装、维修或报废的操作人员的身份信息；
i) 记录应至少保存5年，记录文件应保持整洁、清晰。
[bookmark: _Toc94108211]10 报废
[bookmark: _Toc90281542][bookmark: _Toc94108212]10.1 报废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可对设备进行报废：
a) 设备已达到或超过安全使用年限。
b) 设备维修用主要零部件因法律法规等停止生产且无法替代的。
c) 设备经评估维修后无法达到正常使用的技术指标的。
[bookmark: _Toc90281543][bookmark: _Toc94108213]10.2 报废要求
待报废设备应交由符合资质的回收拆解公司进行拆解报废，拆解前应按照第11章的要求对制冷剂进行回收和处置。
[bookmark: _Toc94108214]11制冷剂回收与再利用
[bookmark: _Toc94108215]11.1 一般要求
11.1.1 设备和系统内的制冷剂严禁直接向大气排放，应使用专用回收装置回收。
11.1.2 鼓励对回收的制冷剂进行再循环利用。经检测不能再循环利用的回收制冷剂，应送交持有认定资质的单位进行再生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11.1.3不应在以下地点进行回收：
a) 在液化石油气等易燃危险材料附近；
b) 封闭机房等通风不良和通风不良的区域；
c) 地面坡度不平的地方或振动很大的地方；
d) 会被雨淋或水淋到的地方；
e) 阳光直射或40℃以上的地方。
11.1.4 根据情况，回收的制冷剂应按照图1指定流程的途径之一进行处理。
否
否
否
制冷空调系统
回收的制冷剂，
用在同一系统
电机烧毁，
严重污染
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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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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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制冷剂回收流程

11.1.5 制冷剂回收机应符合JB/T 12319的规定，制冷剂回收再循环处理设备应符合JB/T 12844的规定。定期对回收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设备和仪器状况良好。
[bookmark: _Toc94108216]11.2 回收安全要求
11.2.1回收的制冷剂只能充注到的被恰当标识了压力等级的钢瓶中，因为不同的制冷剂具有不同的饱和压力。回收制冷剂的钢瓶应满足压力容器的法规和标准要求，应避免因压力过大导致钢瓶超压爆炸；严格使用非制冷剂专用回收钢瓶回收制冷剂，严禁不同制冷剂混装。
11.2.2 确认防溢机构正常运行以进行回收工作。
11.2.3 确保拧紧制冷剂软管等连接件。
11.2.4 回收制冷剂工作期间随时监控回收工作，不离开工作场所。
11.2.5 充分注意回收量，以免回收钢瓶被液封。
11.2.6 回收工作完成后，务必关闭回收装置与被回收设备之间的连接口。
11.2.7 处理带有二通阀的回收钢瓶时，要充分注意气体侧和液体侧的区别。
11.2.8 确保破坏性处理后的空回收钢瓶内没有冷冻机油。
[bookmark: _Toc451679910][bookmark: _Toc453503865][bookmark: _Toc453687843][bookmark: _Toc482695093][bookmark: _Toc79596667][bookmark: _Toc94108217]11.3 回收技术要求
11.3.1检查制冷空调设备的安装位置、类型和数量。
11.3.2检查要回收的制冷剂的种类和充注量。
11.3.3应根据要维修的制冷空调装置内充装的制冷剂种类选择相应的制冷剂回收设备。
11.3.4 根据制冷空调装置内制冷剂充注量，确定应准备的回收钢瓶的类型、规格和数量。根据国家规范，内装回收制冷剂的钢瓶应该加专门标识，例如，“HCFC-22—回收制冷剂—查验之前勿用”。
11.3.5回收钢瓶可回收的制冷剂量因制冷剂种类及回收温度而异，以免过充。在给回收钢瓶充注制冷剂时，应始终关注最大充注量，并考虑到制冷剂-油混合物的密度可能低于纯制冷剂的情况。因此，对于制冷剂-油混合物，应适当减少回收钢瓶的充注量（最大制冷剂充注量的80%或回收钢瓶体积的70%，取其较小者）。
    在任何操作过程中，回收钢瓶内的压力不得大于允许压力，即使短时间超出也不允许。
11.3.6宜使用带有净化功能的回收再循环设备，如油分离器、过滤器、干燥器等，通过回收再循环运行，除掉制冷剂中含有的润滑油、水分及其他杂质。
11.3.7 回收设备的操作应根据设备生产厂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进行。
11.3.8 制冷剂回收作业操作程序见本规范附录A。
[bookmark: _Toc94108218]11.4 制冷剂的贮存与运输
制冷剂钢瓶应贮存在专用的阴凉场所。制冷剂钢瓶要远离火灾风险，免受太阳光直射，远离直接热源。室外储存的钢瓶要能承受天气的变化，避免太阳的辐射。
应小心操作，避免钢瓶及其上的阀门受到机械损坏，即使安装有阀保护器，钢瓶也不能跌落。在贮存区域内，应将钢瓶有效地固定，防止其滑落。
当钢瓶不在使用状态时，应关闭钢瓶上的阀并加上罩盖。当有要求时应更换密封垫。
除制冷系统部件中的制冷剂外，制冷剂量不大于200kg的制冷剂钢瓶可贮放在专用的机房内。
制冷剂钢瓶存放在车内或放置在维修现场时，应远离热源、火源、辐射源及电器设备的地方。一次性制冷剂钢瓶不应重复使用，且不应随意抛弃。
制冷剂钢瓶的运输应遵守GB/T 9237的规定。
[bookmark: _Toc94108219]11.5 数据记录
在制冷空调系统的工作日志中记录制冷剂的回收和再使用的所有操作过程，以及再使用制冷剂的来源，记录保存应符合9.4有关条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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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9596672][bookmark: _Toc94108220]附录A（资料性附录）制冷剂回收作业操作程序
[bookmark: _Toc451679912][bookmark: _Toc453503867][bookmark: _Toc453687845][bookmark: _Toc453687941][bookmark: _Toc463011523][bookmark: _Toc463017629][bookmark: _Toc482695095][bookmark: _Toc79596673][bookmark: _Toc94108221]A.1 一般规定
A.1.1 回收作业现场应通风良好，作好相应标识，避免日光直射，设备周围环境温度应符合回收设备生产厂商使用条件规定。
A.1.2 操作人员应熟悉制冷空调系统及回收设备工作原理，经过回收业务培训，通过相关操作考核。
A.1.3 制冷剂回收作业应依据回收设备的操作说明书进行。
A.1.4 做好每次作业的数据记录。
A.1.5制冷剂回收作业操作应遵守GB/T 9237的规定。
[bookmark: _Toc451679913][bookmark: _Toc453503868][bookmark: _Toc453687846][bookmark: _Toc453687942][bookmark: _Toc463011524][bookmark: _Toc463017630][bookmark: _Toc482695096][bookmark: _Toc79596674][bookmark: _Toc94108222]A.2 回收钢瓶
A.2.1 确认被回收制冷空调系统内需回收制冷剂的种类和大致数量。
A.2.2 根据回收制冷剂的种类和数量，备妥回收钢瓶数量，并应有足够的余量。
[bookmark: _Toc451679914][bookmark: _Toc453503869][bookmark: _Toc453687847][bookmark: _Toc453687943][bookmark: _Toc463011525][bookmark: _Toc463017631][bookmark: _Toc482695097][bookmark: _Toc79596675][bookmark: _Toc94108223]A.3 回收设备的检查和准备
A.3.1 确认回收设备能回收的制冷剂未被污染，并与被回收制冷空调系统内的制冷剂种类一致。被污染的制冷剂另行回收。
A.3.2 回收设备的铭牌电气参数应与回收现场提供的电源参数相符，回收能力能满足回收需要。
A.3.3 回收设备检查项目包括：
a) 检查电源的电压、漏电保护装置、指示灯、安全阀高压保护功能是否正常；
    b) 检查润滑油的清洁度及油分离器中残留的混有润滑油的制冷剂液体是否排放干净；
    c) 在回收前更换干燥器内的滤芯以保证回收设备工作时充分吸收被回收制冷剂中的水分及酸性物质；
    d) 确认回收设备的附件，如高低压压力表系统、充装软管、阀门等配套完整，耐压合格。
A.3.4  回收设备的进气口应接干燥过滤器，排气口接带截止阀的软管。
[bookmark: _Toc451679915][bookmark: _Toc453503870][bookmark: _Toc453687848][bookmark: _Toc453687944][bookmark: _Toc463011526][bookmark: _Toc463017632][bookmark: _Toc482695098][bookmark: _Toc79596676][bookmark: _Toc94108224]A.4 被回收产品作业前准备
A.4.1 设备的接口和接管：被回收制冷空调系统的高、低压管应分别与带高、低压表歧管的高、低压侧连接，歧管的中央接口与回收设备的吸入口连接；
A.4.2 被回收制冷空调系统的准备：如果被回收制冷空调系统本身已不能运转时，则应将冷凝器和蒸发器内的水完全放空，如无法完全排除则应使水保持循环流动；如果被回收制冷空调系统能够运行，则通过设备抽真空运行，将液体制冷剂抽到冷凝器中贮存。
[bookmark: _Toc451679916][bookmark: _Toc453503871][bookmark: _Toc453687849][bookmark: _Toc453687945][bookmark: _Toc463011527][bookmark: _Toc463017633][bookmark: _Toc482695099][bookmark: _Toc79596677][bookmark: _Toc94108225]A.5 回收钢瓶连接准备
A.5.1 回收设备与连接好的软管一起抽真空备用。
A.5.2 连接回收设备的出口与回收钢瓶的进口。
A.5.4 开通被回收制冷空调系统与回收钢瓶之间的所有阀门。
A.5.5 检查设备是否接地。
[bookmark: _Toc451679917][bookmark: _Toc453503872][bookmark: _Toc453687850][bookmark: _Toc453687946][bookmark: _Toc463011528][bookmark: _Toc463017634][bookmark: _Toc482695100][bookmark: _Toc79596678][bookmark: _Toc94108226]A.6 回收作业
A.6.1 回收操作要求如下：
    a) 液体回收或气液同时回收应防止液体进入压缩机；应注意防止液击产生，有液击时可调小进气口。
    b) 气体回收，可在回收钢瓶外采取降温措施，以保持正常的回收速度。
A.6.2 运行监视
观察高低压表、油压表的指示，通过观察镜判断回收制冷剂的含水量，干燥过滤器的滤芯若饱和应及时停机更换。
A.6.3 回收钢瓶的更换
回收钢瓶上防过充装置动作参数应按照11.3.5的规定进行设定，装置动作后，回收设备将自动停机。停机后更换回收钢瓶，并重新设定防过充装置的动作参数。
A.6.4 停机
a) 带低压自动停机装置的回收设备按照设定值停机；不带低压停机装置的回收设备达到相应低压值时，采取手动停机；
b) 停机过程中因回收设备和被回收制冷空调系统之间压力波动，可能导致回收设备反复启动和停机，此过程属正常现象，不要进行人工干预，直至设备完全停机；
c) 可参考下面给出的压力值，判断回收工作是否完成。
—— 对于容积小于等于0.2m3的制冷空调系统或分系统为0.6 bar（绝对压力）；
—— 对于容积大于0.2m3的制冷空调系统或分系统为0.3 bar（绝对压力）。
上述压力适用于环境温度为20℃时。对于其他温度，压力需要相应改变。
对于售后、检修等操作过程中的制冷剂转移或回收，制冷剂转移或回收工作完成后，还应用真空泵进一步降低压力，最后使用无氧的干燥氮气充入保护系统。
[bookmark: _Toc451679918][bookmark: _Toc453503873][bookmark: _Toc453687851][bookmark: _Toc453687947][bookmark: _Toc463011529][bookmark: _Toc463017635][bookmark: _Toc482695101][bookmark: _Toc79596679][bookmark: _Toc94108227]A.7 回收完成后的工作
A.7.1 具有自清洁功能的回收设备应与抽真空的回收钢瓶连接，以排除回收设备内剩余的制冷剂。
A.7.2 关闭回收设备上的阀门并与回收钢瓶分离。
[bookmark: _Toc451679919][bookmark: _Toc451679920]A.7.3 鼓励对回收的制冷剂进行再循环利用。经检测不能再循环利用的回收制冷剂，应送交持有认定资质的单位进行再生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A.7.4 回收的润滑油应集中于密封钢瓶中，交由专门机构统一处理。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标准
《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制冷剂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82011099]1 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82011100]1.1 任务来源
中国正在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正在逐步淘汰，氢氟碳化物(HFCs)也即将逐步削减。在多边基金支持下，中国制冷维修行业实施了第一阶段（2011-2020年）氢氯氟烃（HCFCs）淘汰管理计划（HPMP），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于2010年颁布实施了《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为持续做好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的淘汰和削减管理工作，生态环境部正组织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中国于2021年6月17日向联合国交存了《基加利修正案》接受文书，2021年9月15日正式生效。氢氟碳化物已正式纳入国家的管控范围，并将逐步加强对维修行业相关企业的备案管理，细化备案管理规定，提高维修企业在制冷设备维修保养过程中的制冷剂减排意识。
目前制冷维修行业在用制冷剂具有多样化的特点，ODS设备保有量大，HCFCs制冷剂绝大部分为HCFC-22，其余少量为HCFC-123、HCFC-142b等，ODS的逐步淘汰使HFCs制冷剂设备保有量也快速增长。维修企业和从业人员量大面广、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制冷空调设备在维修保养过程中存在不良操作、制冷剂随意排放等问题。而现阶段中国制冷维修行业制冷剂管理能力基础较为薄弱，维修过程中的制冷剂管理监管难度大，行业缺乏有针对性的设备管理标准和技术指南，对维修企业和维修人员的涉制冷剂操作缺少有针对性的技术标准。因此制冷维修行业第二阶段HPMP下计划了制冷空调设备维修保养过程中制冷剂管理标准和操作指南编制活动，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标准和技术指南，提高维修企业和维修人员的制冷剂管理能力和减排意识，并为地方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制冷维修行业的履约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受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交流中心的委托，2021年3月协会承担了《制冷空调设备运行及维修过程中制冷剂管理标准研究项目》，按照项目合同的要求，协会启动了标准的编制工作。
[bookmark: _Toc82011101]1.2 编制过程
标准起草工作组于2021年4月-5月设计了调查表，针对产品信息、产品应用场合、制造商在设计和制造阶段对防止设备制冷剂泄漏采取的措施、设备安装过程中制冷剂管理情况、设备运行维护过程中制冷剂管理情况、维修过程中的制冷剂管理情况、制冷剂回收与再利用设备和开展情况、制冷剂充注、检漏、回收等数据记录和数据保存的情况、企业资质情况等内容进行调研。通过向制冷空调行业内协会会员及相关单位,包括设备制造商、工程安装维修公司等，以发送调查表格形式进行调研。协会先后于2021年6月、9月及12月召开《制冷空调设备运行及维修过程中制冷剂管理》标准编制工作组全体会议。
工作组梳理并研究行业相关标准，根据调研内容进行汇总分析并编写标准研究工作报告并召开多次编写组内部讨论会议，确定了标准的主要研究内容，并形成了标准初稿。
[bookmark: _Toc82011102]1.3 参编单位和人员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组建标准编写工作组，由协会秘书处牵头，邀请了行业的高校、研究院和骨干生产企业参与标准的起草。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为标准的研究和起草提供了大量的指导。
[bookmark: _Toc82011103]2 编制原则
经多次编写工作会议讨论确定的编写原则如下：
1）本文件为规范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中制冷剂的使用，减少制冷剂的泄漏排放，提供了依据。
2）本文件规定了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在设计、测试、制造、安装、维修、运行、保养、报废过程中制冷剂管理的相关要求。
3）本文件适用于氟代烃类制冷剂。
4）除应符合本文件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备生产厂商相关技术文件的要求。
5）与已有相关标准规范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82011104]3主要内容说明
标准规定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设计、测试、制造、安装、维修、运行、保养、报废、制冷剂回收与再利用等内容。
1）范围
主要阐明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在标准立项时，标准名称为《制冷空调设备运行及维修过程中制冷剂管理》。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工作组通过调研发现制冷空调设备在设计、测试、制造、安装、报废等环节中，制冷剂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将标准适用范围扩大到制冷空调设备和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标准名称相应变更为《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制冷剂管理规范》
2）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本规范条文中提及的相关规范名称与编号。
3）术语
给出与本规范维修保养条文内容相关的术语。一般通用性术语不列入。
4）一般要求
介绍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重涉及制冷剂管理的企业需要遵守的一般要求。
5）设计
介绍设计过程中的制冷剂泄漏、减少充注量、阀门、材料、检修等要求。
6）测试
介绍测试过程中的制冷剂泄漏检测、制冷剂处理、系统清洁、振动试验、数据记录等要求。
7）制造
介绍制造过程中的一般要求、抽真空、保护充注、工厂泄漏试验、运行试验制冷剂的回收等要求。
8）安装
介绍安装过程中现场设备和系统的安装、现场耐压试验、现场泄漏试验、现场抽真空、现场充注、制冷剂充注记录等要求。
9）维修/运行/保养
     介绍维修、运行和保养、制冷剂泄漏探测仪、制冷剂数据记录和保存等要求。
10）报废
介绍了报废条件和报废要求。
11）制冷剂回收与再利用
介绍制冷剂回收与再利用过程中的一般要求、回收安全要求、回收技术要求、制冷剂的贮存与运输、数据记录等要求。
[bookmark: _Toc82011107]4 与国际或国外标准水平对比情况
2006年5月17日，欧盟公布了Regulation (EC) No 842/2006 on certain fluorinated greenhouse gases，即众所周知的F-gas（含氟温室气体）法规。欧盟于2014年4月16日公布了新的F-gas法规（Regulation (EU) No 517/2014 on fluorinated greenhouse gases）。新法规包含27个条款，归为6个章节，分别为：1）总则；2）遏制；3）市场投放和使用控制；4）减少市场投放HFC数量；5）报告；6）最终规定。涉及制冷剂的规定包括禁止含氟温室气体排放、检漏、泄漏探测系统、数据记录、回收、培训和认证、标识和产品设备信息的相关要求。
美国政府1963年颁布实施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并进行了多次修正和完善。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在第六章节增加了臭氧层保护内容，包括了物质清单、监测和报告要求等18个部分内容。同时，要求了美国环保署（EPA）负责制定和实施ODS管理的法规，涉及ODS生产和进口淘汰、非必要产品中ODS禁用、含ODS容器和产品标识、减少运行设备ODS排放、批准ODS替代品等。美国国家标准ANSI/ASHRAE Standard 147—2019《制冷空调设备和系统减少卤代制冷剂的排放》从制冷空调设备的设计、开发、制造、安装、维修、运行、保养、报废阶段规定了减少制冷剂排放的要求，以及制冷剂回收、再利用和处置的要求。
日本规定CFCs、HCFCs和HFCs物质在设备销毁时必须被回收。房间冰箱、冰柜、空调和热泵烘干机执行《家电循环利用法》。由于商用制冷空调设备的含氟制冷剂回收率依旧较低、泄漏率很高，2015年4月1日开始实施《含氟化合物排放抑制法》用以代替2001年实施的《含氟化合物回收销毁法》，以此实现对含氟化合物从“生产”到“再生或销毁”全生命周期进行综合管理。
本标准编制时，对制冷剂管理的基本要求综合参考了欧盟F-gas法规、美国ANSI/ASHRAE Standard 147—2019、《含氟化合物排放抑制法》中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国内制冷空调产品的使用、制冷剂管理的现状提出了相关规定，与这3个标准和法规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bookmark: _Toc82011108]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2010年由国务院发布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从事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制冷设备的维修、报废处理等经营活动的单位：1）应当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2）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泄漏和排放；3）应当对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回收、循环利用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置；4）应当完整保存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始资料至少3年，并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报送相关数据。目前该条例正在修订过程中。
2013年8月7日，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含氢氯氟烃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对HCFCs生产、销售、使用实施配额和备案管理。HCFCs生产、销售及使用企业应完整保存有关的原始资料3年以上并报送相关的数据。
国家标准GB/T 9237—2017《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对制冷剂管理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
本规范在编制中遵循以上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要求，不存在相互冲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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